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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改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２８

，

３６３

，

８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５％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对价方案：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

Ａ

股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

Ａ

股将获

得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１．７

股对价股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

持有的非流通股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２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６

日召开的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５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股东

名称

特殊承诺

履行

承诺情况

无锡

产业

发展

集团

有限

公司

������（

１

）关于追送股份的承诺

参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产业集团承诺：在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若威孚高科

经营业绩无法达到设定目标，将向

Ａ

股流通股股东追送股份一次（追送完毕，此承

诺自动失效）。

①

追送股份的触发条件：

ａ

、 根据威孚高科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 威孚高科

２００６

至

２００８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合计低于

８．５

亿元（因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汽车排放标

准政策处于转折期以及公司投资的博世汽车柴油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处于从投入期

亏损转入盈利，公司业绩大幅增长的时点尚难以准确预计，

２００６

年的经营业绩尚存

在不确定性）；或者

ｂ

、威孚高科

２００８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低于

３．４

亿元；或者

ｃ

、威孚

高科

２００６

至

２００８

年度中任一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以外的审计意

见。

②

追送股份数量： 以本次改革前流通

Ａ

股股份为基数每

１０

股送

０．５

股的比例

执行对价安排，追送股份总数为

１４

，

０４０

，

０００

股。如果期间威孚高科有送股、转增股

本或缩股的情况，送股数量在上述基础上同比例增减；如果期间公司因实施增发、配

股、可转换债券、权证等股本变动而导致原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股本不同比

例变动时，则追加安排对价总数

１４

，

０４０

，

０００

股不变。

③

追送股份时间：产业集团将在触发追送股份条件年度的威孚高科《年度报告》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的二十个工作日内，按照有关程序执行追送股份承诺。

④

追送股份对象：触发追送股份条件年度的威孚高科《年度报告》公告日后的追

送股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所有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Ａ

股股东。

⑤

追送股份承诺的执行保障：在本追送股份承诺的有效期内，产业集团将自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授权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将所持威孚高科非流通股

份中用于履行追送股份承诺的

１４

，

０４０

，

０００

股股份进行临时保管， 从技术上保证履

行上述承诺。

承诺

履行完毕

������（

２

）关于限售期及最低减持价格的承诺

产业集团持有的威孚高科非流通股份在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六十个月内不

上市交易或转让。在承诺期满后，通过深交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出售数

量占威孚高科总股本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

百分之十，且出售价格不低于

１０

元

／

股（若股价出现按照规定应除权的情况，则最低

减持价格同步除权计算）。

承诺部分

履行完毕

������（

３

）关于提出分红方案的承诺

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后， 产业集团将在股东大会上提议并投赞成

票： 威孚高科

２００５

年度的现金分红每

１０

股不低于

４

元，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０８

年的现金

分红比例不低于公司当年实现的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的

５０％

。

承诺

履行完毕

������（

４

）关于管理层激励机制安排的承诺

为了促进上市公司的健康稳定发展，充分调动高管人员的积极性，确保公司管

理层与股东及公司利益相结合，产业集团承诺：在威孚高科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工作

后， 在符合国家和无锡市政府对上市公司管理层激励机制方面的有关规定的前提

下，将积极推进威孚高科管理层股权激励计划。

该承诺正

在 履 行 ，

待相关政

策完善后

实施。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

２８

，

３６３

，

８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

冻结的股份

数量（股）

备

注

１

无锡产业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

０２１

，

９９９ ２８

，

３６３

，

８００ ５ ０

合 计

１００

，

０２１

，

９９９ ２８

，

３６３

，

８００ ５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００

，

０２１

，

９９９ １７．６３％ －２８

，

３６３

，

８００ ７１

，

６５８

，

１９９ １２．６３％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５３

，

２２７ ０．０１％ ５３

，

２２７ ０．０１％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００

，

０７５

，

２２６ １７．６４％ －２８

，

３６３

，

８００ ７１

，

７１１

，

４２６ １２．６４％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５２

，

２８０

，

７６９ ６２．１０％ ２８

，

３６３

，

８００ ３８０

，

６４４

，

５６９ ６７．１０％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１１４

，

９２０

，

０００ ２０．２６％ １１４

，

９２０

，

０００ ２０．２６％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４６７

，

２００

，

７６９ ８２．３６％ ２８

，

３６３

，

８００ ４９５

，

５６４

，

５６９ ８７．３６％

三、股份总数

５６７

，

２７５

，

９９５ １００．００％ ５６７

，

２７５

，

９９５ １００．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

股份

持有

人名

称

股改实施日

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

已解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

未解限股份情况

股份数量

变化沿革

数量

（股）

占总

股本

比例

（

％

）

数量

（股）

占总

股本

比例

（

％

）

数量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

）

１

无锡

产业

发展

集团

有限

公司

１１４

，

０６１

，

９７８ ２０．１１ １４

，

０３９

，

９７９ ２．４８ １００

，

０２１

，

９９９ １７．６３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６

年股权分置

改革作出的特殊承诺：“

２００６

至

２００８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

合计不低于

８．５

亿元，

２００８

年

度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３．４

亿元”。

２００６

至

２００８

年度实

现的净利润合计

６

亿元，其

中

２００８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２．０７

亿元，均未达到承诺要求，因

此触发追送条件。对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６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

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无限售条

件的

Ａ

股流通股股东实施追

送，每

１０

股流通

Ａ

股获得追

送

０．４１５０２３

股，共计追送

１４

，

０３９

，

９７９

股。

合计

１１４

，

０６１

，

９７８ ２０．１１ １４

，

０３９

，

９７９ ２．４８ １００

，

０２１

，

９９９ １７．６３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

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

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

股本的比例（

％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３

日

７ ９

，

７５８

，

０１７ １．７２

２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１ １４

，

０３９

，

９７９ ２．４８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如下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持有威孚高科限售股份的股东均履行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做出

的承诺。威孚高科本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剩余限售股份将依据法律、法规和有关承诺的要求继

续实行限售安排。威孚高科本次部分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本保荐机构同意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

到

５％

及以上。

□

是

√

否。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否。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０

一一年四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０５

证券简称：武钢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４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０５

债券简称：

０７

武钢债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股份变动及获配股票上市公告书

Ｗｕｈａｎ Ｉｒ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ｅｅ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重要声明与提示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钢股份”、“本公司”、“公司”或“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保证本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本上市公告书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已依法履行诚信和勤勉尽责的义务和责任。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其他政

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及保荐机构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的《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配股说明书摘要》及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配股

说明书》及相关文件。

参与本次配股的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武汉钢铁（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武钢集团”）根据

《证券法》等有关规定，承诺在本次配股新发股份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若减持由此所得

的收益归本公司所有。参与本次配股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照《证券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如在本

次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卖出其所持股票，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

持股份的变动遵照《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执行。

本上市公告书使用的简称与《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的含义相同。

一、股票上市情况

（一）本次配售股票的上市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编制。

本公司本次配股发行（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８６

号文核准。

经上交所同意，本公司本次发行的

２

，

２５５

，

６２７

，

４９０

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上市。本次配股股

份将于上市流通前到达投资者账户，敬请投资者注意查询。

（二）本次配售股票上市的相关信息

１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

３

、股票简称：武钢股份

４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０５

５

、本次发行前股本总数：

７

，

８３８

，

１５２

，

３３３

股

６

、本次发行增加的股份：

２

，

２５５

，

６２７

，

４９０

股

７

、本次发行后股本总数：

１０

，

０９３

，

７７９

，

８２３

股

８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发行前本公司股份已全流通，无流通限制

９

、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安排：本次发行股份无锁定安排，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０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１１

、上市保荐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中文名称：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Ｗｕｈａｎ Ｉｒ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ｅｅ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公司注册地址：青山区沿港路

３

号

法定代表人：邓崎琳

股票简称：武钢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０５

上市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万毅

证券事务代表：冯俊

电 话：

０２７－８６８０２０３１

传 真：

０２７－８６３０６０２３

电子邮箱：

ｗｉｓｃｌ＠ｗｉｓｃｏ．ｃｏｍ．ｃｎ

经营范围：冶金产品及副产品、钢铁延伸产品制造；冶金产品的技术开发

发行人是国内特大型钢材生产企业，主要从事冷轧产品、热轧板卷、轧板产品、大型材、高速线材等

钢材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钢材产品分为

５

大类。发行人一直坚持以质量和技术品质获取竞争优势，在取

向硅钢、无取向硅钢、钢帘线、管线钢、桥梁钢、工程结构用钢、集装箱用钢、轿车板等高端产品细分市场

份额方面一直处于业内领先水平。

（二）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中持有本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务 本次发行前持股数（股） 本次发行后持股数（股）

彭辰 董事、总经理

６

，

０００ ７

，

８００

（三）发行人控股股东情况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武钢集团，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武钢集团是国务院

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大型企业。 武钢集团于

１９５８

年

９

月

１３

日正式投产，

１９９３

年

１０

月经国家

批准更名为武汉钢铁（集团）公司。目前，武钢集团注册资本为

４７３

，

９６１．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邓崎琳。

武钢集团属于国有独资的钢铁工业企业，主营业务包括冶金矿产品和钢铁延伸产品、化工产品、建

筑材料、冶金辅助材料、成套冶金设备、机电设备设计、制造；汽车（不含小轿车）销售、设计、制作、发布、

代理国内各类广告业务；化工产品（包含危险品）、炼焦、燃气生产和供应、化肥制造与销售；兼营工业技

术开发、咨询服务等。目前，武钢集团控股子公司

３０

家（其中包括

３

家股份公司、

１

家非银行金融机构），

资产主要分布于武钢股份、鄂钢公司、武钢矿业、武钢财务公司、武汉钢电、武钢国贸、昆钢股份、广西钢

铁集团等公司。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０

，

０９３

，

７７９

，

８２３

股，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具体股权结构变动

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增加数量

（股）

本次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

０ ０％ ０ ０ ０％

二、无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７

，

８３８

，

１５２

，

３３３ １００％ ２

，

２５５

，

６２７

，

４９０ １０

，

０９３

，

７７９

，

８２３ １００％

三、股本总额

７

，

８３８

，

１５２

，

３３３ １００％ ２

，

２５５

，

６２７

，

４９０ １０

，

０９３

，

７７９

，

８２３ １００％

注：本次配股向全体股东按照每

１０

股配

３

股的比例配售，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完成发行。

（五）本次发行完成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的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１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

６

，

５９３

，

６２８

，

３６１ ６５．３２％

２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３３

，

０９７

，

１８０ ０．３３％

３

、张文敏

２６

，

８２０

，

０１４ ０．２７％

４

、中国银行—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２２

，

１００

，

５２０ ０．２２％

５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００５Ｌ

—

ＣＴ００１

沪

２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２％

６

、中国工商银行—南方成分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１

，

８７６

，

９８３ ０．２２％

７

、宁波奥克斯置业有限公司

１７

，

３３６

，

１０１ ０．１７％

８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

，

４７０

，

０００ ０．１５％

９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１１

，

４８０

，

４０７ ０．１１％

１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中证锐联基本面

５０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ＬＯＦ

）

１１

，

３９７

，

２９０ ０．１１％

三、本次发行主要情况

（一）发行数量：

２

，

２５５

，

６２７

，

４９０

股；

（二）发行价格：

３．７０

元

／

股；

（三）发行方式：网上定价发行；

（四） 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８

，

３４５

，

８２１

，

７１３．００

元（含发行费用）。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中瑞岳华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５３

号验资报

告，对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证；

（五）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每股发行费用：本次发行费用总额（包括承销及保荐费用、审计费用、律

师费用、推介宣传费用、登记托管费等）预计为

７２

，

７４４

，

９３２．５７

元，每股发行费用约为

０．０３

元；

（六）募集资金净额：预计为

８

，

２７３

，

０７６

，

７８０．４３

元。

四、其他重要事项

本公司自《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可能对本公司

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五、上市保荐人及意见

（一）上市保荐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志伟

办公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北路

１８３－１８７

号大都会广场

１９

楼

电话：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５５７５６６

保荐代表人：徐佑军、李建勇

项目协办人：胡衍军

项目组其他人员：金焰、王晶、张欣、刘林东、丁双珍、王继东、牛婷、徐皓、王岚、洪亮

（二）上市保荐人的保荐意见

本次配股发行股票的上市保荐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公司上市文件所载资料进行了核实，

认为：发行人申请本次配股发行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上交所上市的条件。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保荐本公司本次配股发行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的保荐责任。

特此公告。

发行人：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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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重要声明与提示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本公司
”、“

发行人
”）

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
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
，

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深圳证券交易所
、

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
，

均不表明对本公司
的任何保证

。

本公司已承诺将在本公司股票上市后三个月内按照
《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特别规定
》

的要
求修改公司章程

，

在章程中载明
“（1）

股票被终止上市后
，

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
交易

；（2）

不对公司章程中的前款规定作任何修改
。 ”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

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
，

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招股说明书全文
。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
、

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

1、

公司股东步森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步森集团
”）、

诸暨市达森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达森投资
”）、

吴永杰承诺
：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

2、

公司实际控制人寿氏家族成员陈能恩
、

寿彩凤
、

陈建飞
、

陈建国
、

王建军
、

陈智君
、

陈智
宇

、

王建霞
、

王建丽
、

寿能丰
、

寿鹤蕾
、

吴永杰承诺
：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
行人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

3、

公司股东诸暨市美邦针织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美邦针织
”）、

宣梦炎
、

陈潮水
、

高永宏
、

王
刚

、

王培青
、

袁建军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
发行前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

4、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在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在申报离任六个
月后的十二个月内

，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
的比例不超过

50%。

第二节股票上市情况
一

、

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

和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的
规定

，

并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
（2009

年
9

月修订
）》

而编制
，

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A

股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2011]415

号
”

文核准
，

本公司公开发行不超过
2,

334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根据初步询价结果
，

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2,334

万股
。

本次发行采用
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

其中网下配
售

460

万股
，

网上定价发行
1,874

万股
，

发行价格为
16.88

元
/

股
。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

关于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
》（

深
证上

[2011]108

号
）

同意
，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股票简称
“

步森股份
”，

股票代码
“002569”；

其中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
1,874

万股股票将于
2011

年
4

月
12

日起上市交易
。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
、

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巨潮资讯网站
（http:

//www.cninfo.com.cn）

查询
，

本公司招股意向书及招股说明书的披露距今不足一个月
，

故与其
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

，

敬请投资者查阅上述内容
。

二
、

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1、

上市地点
：

深圳证券交易所
2、

上市时间
：2011

年
4

月
12

日
3、

股票简称
：

步森股份
4、

股票代码
：002569

5、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9,334

万股
6、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2,334

万股
7、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

根据
《

公司法
》

的有关规定
，

公司公开发行股份
前已发行的股份

，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

8、

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

详见第一节重要声明与提示股东对所持股
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

9、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
：

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下向配售对象配售的
460

万股股票自本次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的股票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三个月

。

10、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
：

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发行的
1,874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

自
2011

年
4

月
12

日起上市交易
。

11、

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日期
：

项目 持股数量
（

股
）

占发行后总股本比
例

（%）

可上市交易时间
（

非交易日顺延
）

首次公开
发行前已
发行的
股份

步森集团
55,580,000 59.5457 2014

年
4

月
12

日
达森投资

6,650,000 7.1245 2014

年
4

月
12

日
美邦针织

3,430,000 3.6747 2012

年
4

月
12

日
吴永杰

1,400,000 1.4999 2014

年
4

月
12

日
宣梦炎

1,400,000 1.4999 2012

年
4

月
12

日
陈潮水

350,000 0.3750 2012

年
4

月
12

日
高永宏

350,000 0.3750 2012

年
4

月
12

日
王刚

280,000 0.3000 2012

年
4

月
12

日
王培青

280,000 0.3000 2012

年
4

月
12

日
袁建军

280,000 0.3000 2012

年
4

月
12

日
小计

70,000,000 74.9947 ———

首次公开
发行的
股份

网下询价发行股份
4,600,000 4.9282 2011

年
7

月
12

日
网上定价发行股份

18,740,000 20.0771 2011

年
4

月
12

日
小计

23,340,000 25.0053 ———

合计
93,340,000 100.0000 ———

12、

股票登记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13、

上市保荐人
：

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节发行人

、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

、

公司基本情况
1、

注册中
、

英文名称
：

中文名称
：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ZHEJIANG�BUSEN�GARMENTS�CO.,LTD.

2、

注册资本
：7,000

万元
（

本次发行前
）

9,334

万元
（

本次发行后
）

3、

法定代表人
：

陈建飞
4、

公司注册地址
：

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步森大道
419

号
5、

邮政编码
：311811

6、

经营范围
：

服装
、

服饰
、

针织品
、

皮革制品的生产
、

销售
，

经营进出口业务
。

7、

公司的主营业务
：“

步森
”

品牌男装的设计
、

生产和销售
8、

所属行业
：

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
（

行业代码
：C13）

9、

联系电话
： 0575-87047953

10、

传真号码
：0575-87047759

11、

互联网网址
：www.busen.com.cn

12、

电子信箱
：bsgf@busen-group.com

13、

董事会秘书
：

寿鹤蕾
二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股票的情况
序
号 姓名 职务 任职期间 直接持股

数量
（

股
）

间接持股
数量

（

股
）

占发行后
比例

（ %）

1

陈建飞 董事长
2008

年
7

月
—2011

年
7

月
— 6, 586, 230 7.0562

2

王建军 董事
、

总经理 2008

年
7

月
—2011

年
7

月
— 5, 952, 618 6.3773

3

陈能恩 董事
2008

年
7

月
—2011

年
7

月
— 6, 512, 240 6.9769

4

马礼畏 董事
2008

年
7

月
—2011

年
7

月
— 174, 895 0.1874

5

王玲 董事
2008

年
7

月
—2011

年
7

月
— 3, 087, 000 3.3073

6

吴永杰 董事
、

副总经理 2008

年
7

月
—2011

年
7

月
1, 400, 000 — 1.4999

7

蒋衡杰 独立董事
2008

年
7

月
—2011

年
7

月
— — —

8

章程 独立董事
2008

年
7

月
—2011

年
7

月
— — —

9

潘亚岚 独立董事
2008

年
7

月
—2011

年
7

月
— — —

10

王建丽 监事会主席
2008

年
7

月
—2011

年
7

月
— 2, 317, 686 2.4831

11

袁华云 监事
2008

年
7

月
—2011

年
7

月
— 105, 070 0.1126

12

杨红 监事
2008

年
7

月
—2011

年
7

月
— — —

13

王建霞 副总经理
2008

年
7

月至今
— 6, 886, 362 7.3777

14

胡强 副总经理
2008

年
7

月至今
— 105, 070 0.1126

15

黄乐英 副总经理
2008

年
7

月至今
— 1, 261, 666 1.3517

16

王刚 副总经理
2008

年
7

月至今
280, 000 — 0.3000

17

袁建军 财务总监
2008

年
7

月至今
280, 000 — 0.3000

18

寿鹤蕾 董事会秘书
2008

年
7

月至今
— 1, 984, 206 2.1258

三
、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

一
）

控股股东情况
1、

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发行人控股股东为步森集团

，

持有公司本次发行后
59.5457%

的股份
，

其基本情况如下
：

公司名称
：

步森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号

： 330681000029357

成立时间
： 1993

年
11

月
29

日
注册资本

： 6, 668

万元
实收资本

： 6, 668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陈建飞
注册地

：

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枫北路

股东构成
：

寿彩凤持股
3.57%；

陈建飞持股
11.85%；

陈建国持股
11.85%；

陈能恩持股
11.20%；

陈智宇持股
8.04%；

陈智君持股
8.04%；

王建霞持股
12.39%；

王建军持股
10.71%；

王建丽持股
4.17%；

寿能
丰持股

3.24%；

寿鹤蕾持股
3.57%；

梁成辉持股
4.55%；

叶红英持股
4.55%；

黄乐英持股
2.27%

经营范围
：

实业投资
；

经销
：

建筑材料
（

除木
、

竹及其制品
） ；

研究开发
：

生物制品
（

国家法律法规限制
、

禁止
经营的项目除外

） 。

主要财务数据
：

总资产
（

万元
）

净资产
（

万元
）

净利润
（

万元
）

2010

年
12

月
31

日
/ 2010

年度 112, 906.98 47, 210.71 7, 859.68

注
：

上表中财务数据经诸暨天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

2、

控股股东其他投资情况
目前

，

步森集团除了持有本公司股份外
，

还直接或间接持有诸暨市步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等

15

家公司的股权
，

具体投资情况如下
：

控股股东投资的其他企业的详细情况请参见招股说明书
“

第五节
-

六
、

发行人子公司
、

分
公司情况

”、“

第五节
-

七
-（

三
）-1、

发行人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
”

以及
“

第七节
-

二
-（

八
）

其
他关联方

。

（

二
）

实际控制人情况
1、

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为寿彩凤

、

陈建飞
、

陈建国
、

陈能恩
、

陈智宇
、

陈智君
、

王建霞
、

王建军
、

王建丽
、

吴永杰
、

寿能丰
、

寿鹤蕾
12

人组成的寿氏家族
。

上述
12

人的家族关系如下
：

寿彩凤为
陈建飞

、

陈建国之母
，

陈能恩为陈智宇
、

陈智君之父
，

王建霞
、

王建军
、

王建丽为兄弟姐妹
；

吴永
杰为王建丽配偶

；

寿能丰为寿鹤蕾之父
；

王建霞
、

王建军
、

王建丽的母亲寿晓凤与寿彩凤
、

陈能
恩

、

寿能丰为兄弟姐妹
。

寿氏家族成员中寿彩凤
、

陈建飞
、

陈建国
、

陈能恩
、

陈智宇
、

陈智君
、

王建霞
、

王建军
、

王建
丽

、

寿能丰
、

寿鹤蕾
11

人共持有发行人控股股东步森集团
88.63%

的股权
，

通过步森集团控制
发行人

5,558

万股股份
；

寿氏家族成员中寿能丰和陈能恩共持有发行人股东达森投资
59.06%

的股权
，

通过达森投资控制发行人
665

万股股份
；

寿氏家族成员中吴永杰直接持有发行人
140

万股股份
。

寿氏家族共控制发行人
6,363

万股股份
，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68.17%。

寿彩凤
，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

身份证号码为
33062519451005XXXX，

住所为浙
江省诸暨市枫桥镇

。

陈健飞
，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

身份证号码为
33010619650105XXXX，

住所为杭
州市上城区

。

陈建国
，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

身份证号码为
33901119620627XXXX，

住所为浙
江省诸暨市枫桥镇

。

陈能恩
，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

身份证号码为
33901119490809XXXX，

住所为浙
江省诸暨市同山镇

。

陈智宇
，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

身份证号码为
33062519721220XXXX，

住所为浙
江省诸暨市暨阳街道

。

陈智君
，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

身份证号码为
33901119740930XXXX，

住所为浙
江省诸暨市暨阳街道

。

王建霞
，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

身份证号码为
33901119640806XXXX，

住所为浙
江省诸暨市枫桥镇

。

王建军
，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

身份证号码为
33062519700403XXXX，

住所为浙
江省诸暨市暨阳街道

。

王建丽
，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

身份证号码为
33901119731221XXXX，

住所为浙
江省诸暨市浣东街道

。

吴永杰
，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

身份证号码为
34242619690512XXXX，

住所为安
徽省合肥市蜀山区青阳南路

。

寿能丰
，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

身份证号码为
33090219390325XXXX，

住所为浙
江省舟山市定海区城东街道

。

寿鹤蕾
，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

身份证号码为
34010419680114XXXX，

住所为浙
江省诸暨市浣东街道

。

2、

实际控制人其他投资情况
寿氏家族除了拥有步森集团

、

发行人的股权
，

以及上述两家公司控股
、

参股子公司的股权
外

，

还拥有达森投资
59.06%

的股权和香港喜尔雅贸易有限公司
79.77%

的股权
。

达森投资和香港喜尔雅贸易有限公司的详细情况请参见招股说明书
“

第五节
-

七
- （

三
）

-2、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

四
、

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后

，

公司股东总人数为
32,720

人
，

其中
，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1

步森集团
55, 580, 000 59.5457

2

达森投资
6, 650, 000 7.1245

3

美邦针织
3, 430, 000 3.6747

4

吴永杰
1, 400, 000 1.4999

5

宣梦炎
1, 400, 000 1.4999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中国建设
银行 921, 500 0.9873

7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四组合
920, 000 0.9856

8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景林稳健
II

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 920, 000 0.9856

9

中国工商银行
-

建信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920, 000 0.9856

10

中信银行
-

国联安信心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920, 000 0.9856

合计
73, 061, 500 78.2746

第四节股票发行情况
一

、

发行数量
：2,334

万股
，

其中
，

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股票数量为
460

万股
，

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

19.71%；

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股票数量为
1,874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80.29%。

二
、

发行价格
：16.88

元
/

股
，

对应的市盈率为
：

（1）37.81

倍
（

每股收益按照
2010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2）28.36

倍
（

每股收益按照
2010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

三
、

发行方式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

。

其中
，

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股票数量为
460

万股
，

有效申购数量为
16,468

万股
，

有效申购的中签率为
2.793296%，

认购倍数为
35.8

倍
；

网上定价发行股票数量为
1,874

万股
，

中签率为
0.6673438628%，

超额认购倍数为
150

倍
，

本次网下发行与网上发行均不存在
余股

。

四
、

募集资金总额
：39,397.92

万元
五

、

发行费用总额
：3,315.73

万元
，

具体明细如下
：

项目 金额
（

万元
）

承销费用
2, 450.00

保荐费用
100.00

审计及验资费用
298.00

律师费用
100.00

信息披露费用
355.00

发行登记及上市初费等
12.73

合计
3, 315.73

每股发行费用
1.42

元
（

每股发行费用
=

发行费用总额
/

本次发行股数
）。

六
、

募集资金净额
：36,082.19

万元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2011�

年
4

月
6

日对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

并出具信会师报字
[2011]

第
11748

号
《

验资报告
》。

七
、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6.07

元
/

股
（

按
201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八
、

发行后每股收益
：0.45

元
/

股
（

按
2010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
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第五节其他重要事项
一

、

本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
，

将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的有关规则
，

在上市后三个
月内尽快完善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

。

二
、

本公司自
2011

年
3

月
22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
前

，

没有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

具体如下
：

（

一
）

公司严格依照
《

公司法
》、《

证券法
》

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

规范运作
，

经营状况正常
，

主要
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正常

；

（

二
）

公司所处行业或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

（

三
）

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

（

四
）

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

资金未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

（

五
）

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行为
；

（

六
）

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
（

或股权
）

购买
、

出售及置换行为
；

（

七
）

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

（

八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

（

九
）

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
、

仲裁事项
；

（

十
）

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

（

十一
）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

（

十二
）

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

第六节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

、

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1、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

法定代表人
：

刘学民
3、

住所
：

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路
12

号中民时代广场
B

座
25、26

层
4、

电话
：0755-25832512

5、

传真
：0755-25831718

6、

保荐代表人
：

冀强
、

王勇
7、

项目协办人
：

杨明
8、

项目经办人
：

索巍
、

魏然
、

刘丽君
、

王超
、

李红霞
二

、

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人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第一创业证券
”）

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出具了

《

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
》。

第一创业证券认为
，

步森股份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

》

及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的有关规定
，

步森股份具备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

第一创业证券愿意保荐步森股份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

，

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

发行人
：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4

月
8

日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

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步森大道
419

号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路
12

号中民时代广场
B

座
25

、

26

层

保荐机构

公告日期：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一日


